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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户外竞技”的旗号，公然直播猎鸟、传授“猎杀技巧”等内容

直播间何以变成鸟类“狩猎场”？
/ 延伸 /

加强平台监管
提升护鸟意识

办案民警介绍，李某曾被网络平台多次封号，
但时间一般只有1—3天。有志愿者告诉记者，一
些主播禁封结束后便又活跃起来，或另开新号继
续活动，违规成本较低。

此外，一些平台还在变相销售违禁猎捕工
具。记者用“捕鸟网”等关键词在多个电商平台搜
索，均没有找到与之相关的商品；但换成“防鸟”

“驱鸟”等关键词，就可搜索到许多产品。
记者点开一个自称是售卖“诱捕家鸡、家鸽”

工具的账号，其商品栏有各类攻速、强度不同的弹
弓及镭射激光弓箭等器材，1套工具价格在100元
左右。添加商家联系方式后，对方表示其工具“捕
鸟特别好使，一打一个准”。

对此，何锋建议，网络平台应实时更新关键词
库，引入AI语义分析技术，对商品描述等内容进
行智能识别；封禁多次违规的账号，情节严重的移
交公安机关处理。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为了遏制危害国家保护
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多发势头，公安部近期
组织开展专项行动，明确要求将互联网交易平台
作为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对危害国家保护鸟类等
野生动物犯罪活动重拳出击、露头就打。

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禁止使用毒药、爆炸
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捕鸟
网、地枪、排铳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照
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
等方法进行猎捕。

“有些群众的护鸟意识不强，认为出于兴趣爱
好打几只鸟没什么。网络主播若为了流量和利
益，直播‘猎鸟’并介绍工具、方法等行为，就可能
涉嫌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办案民警表示。

“直播猎鸟以猎杀动物为噱头吸引流量，传播
不良价值观，可能吸引一些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跟
风模仿。”鸟类保护专家周海翔建议，一方面加强
执法打击、完善平台监管，一方面在社区共治等方
面协同发力，提升全社会的爱鸟护鸟意识。

/ 相关新闻 /
推进“持证亮牌”

13516个公众账号
加注红“V”标识

近日，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规范
网络传播秩序，提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辨识度，
今年以来，国家网信办深入推进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持证亮牌”工程，截至7月25日，共有13516
个公众账号加注红“V”标识并明示服务主体名
称、许可证编号和服务类别，4401家网站、平台等
服务形式明示许可信息。

国家网信办部署指导地方网信办提升审批质
效，督促15家获批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平台服
务资质的网站平台优化完善系统功能，加强服务资
质核验，对获批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公众账
号统一增加红“V”标识，基本实现图文、音频、直播、
短视频等内容场景全覆盖。

下一步，国家网信办将制度化、程序化、动态
化推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持证亮牌”，同时将
研究出台流量支持政策，助力提升红“V”账号影
响力、传播力。此外，将大力整治编发虚假不实新
闻信息、假冒仿冒新闻媒体、出租出借转让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资质等问题，严厉打击借舆论
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破坏营商网络环境的行
为，着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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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里的“狩猎教学”

今年4月，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破获一起
以网络直播“教学”猎鸟，引流售卖热成像夜视仪、
弹弓等狩猎工具牟利的案件。

“关注直播间，你就看咱这个机器多好使”“老
铁们，看准这个‘89’（暗指斑鸠），咱们来个激光点
锁喉，一击毙命。”在警方取证视频中，李某通过热
成像夜视仪将鸟类转化为一个个红色光点，精确
锁定后直击猎物要害。

警方查明，去年以来，李某经常在沈阳野外使
用热成像夜视仪观察野生鸟类位置，直播用弹弓
发射钢珠猎杀鸟类，其猎物中不乏野生动物保护
法规定保护的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科学价值、社会
价值的“三有”野生鸟类。

李某供述，他直播猎杀野生鸟类的主要目的
是吸引流量和粉丝，从而带动相关狩猎工具的销
售牟利。除了非法狩猎，李某还涉嫌通过信息网
络传播违法行为，为射杀鸟类提供“技术指导”。

“李某虽然直播时间不长、粉丝不算多，但已
非法获利1万多元，直播间流量累计300万人次，
社会影响恶劣。”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英达派出
所民警王志宏说。

李某一案并非个例。今年4月，贵州清镇市
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审理的一起案件中，网络
主播通过直播方式非法售卖狩猎工具，并利用暗
语规避平台监管，线上教学、线下发货牟利。法院
判决两名被告人构成非法狩猎罪，因二人有认罪
认罚、主动退缴违法所得情节，均宣告缓刑。

“这类以第一人称视角展示猎鸟过程的直播，
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因为平台算法，此类内容
被精准推送给具有潜在兴趣的用户，为可能的违
法犯罪行为埋下隐患。”王志宏说。

用“暗语”“擦边球”逃避监管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类以直播为“幌子”的新
型盗猎活动表现出三大特点：

——用暗语规避平台监管。“这些主播一般天
黑后才行动，直播也不透露自己的位置。”沈阳市
公安局浑南分局森林警察大队民警何锋说，为了逃
避平台监管，嫌疑人禁止粉丝在直播间直接称呼鸟
名，而是用暗语代替，比如管野鸡叫“牛”，管斑鸠
叫“89”。

——“偷猎教学”从线上到线下。“李某的很多粉
丝都是猎鸟爱好者，不少人不满足于‘线上教学’，还
会找他‘线下取经’。”何锋说。

记者在短视频平台以“户外拍摄”“鸟类”等为关
键词搜索发现，不少主播在直播演示“打鸟”“打野
猪”“打野兔”，直播间内大量粉丝留言“打个猛的”

“要看爆头”等。
——打“擦边球”卖狩猎工具。“弹弓、粘网等猎

鸟工具在网上都有售卖，明面上只说用于特殊行业
和日常监测。”何锋表示，这些商家的很多受众是捕
鸟爱好者，购买产品后可添加商家联系方式，获得捕
鸟“教学”。

记者通过网络平台添加了一位“户外用品”商
家，对方给记者发来多个使用自己组装的钢珠枪，
隔着百米猎杀鸟类和小动物的视频。当记者询问
此行为是否合法时，对方表示“只是兴趣爱好，没
什么大事。”

更有甚者，还有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贩卖被
猎杀的鸟。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此前审理的一起
案件中，盗猎者在野外捕捉和收购1263只画眉鸟，
并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等渠道出售。被告人
最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十万元。

网网


